
一、主旨：「曬文字，亮心鄉」閱讀書寫計畫，為鼓勵創作風氣，並期望藉由文學書寫在地文化，提昇學生的文化素養，
         以及融入文學即生活的概念，因而辦理此徵文比賽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
三、協辦單位：圖書館

四、類別：分圖文、純文字二類。

五、內容題材：以「南港」為表達的主軸，抒發個人對「南港」景地物 的反思，與個人藉景抒情的反照。

六、參加資格：凡就讀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學生皆可參加。

七、獎勵辦法：個人參加件數不限，但得獎以最高名次之一篇為限。
（一）圖文類：
              第一名：獎金2,000元，獎狀乙面。
              第二名：獎金1,500元，獎狀乙面。
              第三名：獎金1,000元，獎狀乙面。
              佳　作：六名，各得獎狀乙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純文字類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名：獎金2,000元，獎狀乙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：獎金1,500元，獎狀乙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名：獎金1,000元，獎狀乙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佳　作：六名，各得獎狀乙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各組若水準不夠，部分名次得從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、評　　審：分初選、複選、決選三階段，初選、複選由本校國文老師擔任，決選則聘請國內知名作家擔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、截稿日期：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、投遞方式：
      稿件請以電腦打字，Ａ４橫打格式。圖文組請自行安排版面於  WORD檔中。
十一、投稿地點：
（一）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45號中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或課務組收,並加註為 投稿稿件 。
（二）
十二、附　　則：
（一）凡參加比賽之作品需是未曾在國內外任何刊物（含校刊）發表過之個人創作，不得抄襲或捉刀，否則一經檢舉查獲
              者即取消資格，得獎者得追回獎金、獎狀。
（二）得獎作品得於本中心計畫刊物刊登 刊登時將不再另付稿酬，本中心擁有版權。
（三）不管得獎與否恕不退稿，請自留底稿。
（四）凡得獎作者於登出時需配合繳交個人照片及得獎感言。
（五）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公布修訂之。
   若有疑問請電：（02)27821862轉178 課務組 李玉珍組長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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